
車位面積申報錯誤
 常見錯誤：

1. 車位面積填寫錯誤
2. 有租賃車位，但建物總面

積未申報車位面積

✓正確填法：

依建物謄本所載資訊完整填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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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有租賃車位，申報建物面積應內含
車位面積，勿扣除車位面積
•共同使用部份：按權利範圍計算

16106.72 ╳ 6608/1000000 = 106.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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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三樓

臺北市 南港區 ○○段○小段 ○○○

地下三樓

車位面積請填寫正確：按車位權利範圍計算

16106.72 ╳1712/1000000 = 27.57
16106.72 ╳1712/1000000 = 27.57

租賃實價登錄錯誤態樣


